
臺南市111年資優教育教師增能系列研習計畫- 

創造力資優課程實務研習 

一、 依 據： 

    (一)「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」實施項目辦理。 

    (二) 111年度臺南市資優教育發展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 的： 

    (一)藉由創造力教學實務經驗與課程內容分享，讓本市資優教師能有觀摩精進 

        的機會，將方法融入資優教學中，以提高教學成效。     

    (二)強化資優教師特殊需求領域之創造力教學實務能力，得以提供優質的資優 

        課程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) 

五、參加人員與給假說明： 

(一)本市國中、小附設資優班學校至少推派2人參加，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

師則採自由參加，共計25人。 

(二)參加教師請所屬單位惠予公(差)假，研習結束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111年7月5日(星期二) 

七、辦理地點: 鹽水國小電腦教室。〈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37號〉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請於111年6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：00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線上報名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額滿即止，以全國特教資訊網登錄報名

為錄取原則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 

    增強本市資優教師創造力教學能力，期能有效發揮資優學生多元的創造能力。 

 

 

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 

時   間 活  動  內  容 演講者/主  持  人 

8：30～9：00 報到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9：00～9：10 開幕式 王校長惠足、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：10 創造力資優課程分享 
臺南市保東國小  

洪湘茹老師 

10：10～10：20 中場休息 鹽水國小 

10：20～11：20 創造力資優課程體驗 

臺南市保東國小  

洪湘茹老師 

11：20～11：30 中場休息 鹽水國小 

11：30～12：30 創造力資優課程體驗 
臺南市保東國小  

洪湘茹老師 

12：30～ 賦歸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 

十二、 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臺南市111年資優教育教師增能系列研習計畫- 

摺紙數學研習 

一、 依 據： 

    (一)「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」實施項目辦理。 

    (二) 111年度臺南市資優教育發展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 的： 

    (一) 透過摺紙解謎活動與操作設計，提供本市資優教師另一個創意教學的面 

         向。 

    (二) 透過數學實作，含創意摺紙、剪紙、數學魔術、繪畫等多元方式，提升本 

         市資優教師設計課程的創意活動的能力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) 

五、參加人員與給假說明： 

(一)本市國中、小附設資優班學校至少推派2人參加，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

師則採自由參加，共計30人。 

(二)參加教師請所屬單位惠予公(差)假，研習結束後核予研習時數6小時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111年7月6日(星期三) 

七、辦理地點: 鹽水國小玉順館。〈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37號〉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6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：00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線上報名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額滿即止，以全國特教資

訊網登錄報名為錄取原則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增進資優班教師在設計多元課程時，能融入更多吸引孩子的創意元

素在其中，進而引導學童觀察與實際操作以解決問題的能力。 

 

 

 

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 

時   間 活  動  內  容 演講者/主  持  人 

8：30～9：00 報到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9：00～9：10 開幕式 王校長惠足、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：40 數學摺紙與剪紙實作 興雅國中吳如皓 

10：40～11：00 中場休息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11：00～12：00 數學魔術實作 興雅國中吳如皓 

12：00～13：30 午餐時間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13：30～14：20 數學謎題實作 興雅國中吳如皓 

14：20～14：30 中場休息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14：30～16：00 數學繪畫實作 興雅國中吳如皓 

16：00～16：10 綜合座談 興雅國中吳如皓 

16：10～ 賦歸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 

十二、 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臺南市111年資優教育教師增能系列研習計畫- 

校本資優課程規畫研習 

一、 依 據： 

    (一)「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」實施項目辦理。 

    (二) 111年度臺南市資優教育發展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 的： 

    (一)透過其他縣市校本資優課程的實務分享，增進本市資優教師對校本資優 

      課程的認識與瞭解。     

    (二)提升教師資優課程設計與教學輔導專業能力，期能達到優質的適性教學品 

        質與成效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) 

五、參加人員與給假說明： 

(一)本市國中、小附設資優班學校至少推派2人參加，無設資優班但有安置資優

生的學校業務承辦人至少推派1人參加，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則採自

由參加，共計30人。 

(二)參加教師請所屬單位惠予公(差)假，研習結束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111年7月8日(星期五) 

七、辦理地點: 鹽水國小玉順館。〈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37號〉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請於111年7月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：00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線上報名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額滿即止，以全國特教資訊網登錄報名

為錄取原則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 

    增強本市資優教師規畫校本資優課程的能力，使資優生獲致適性的資優教育發

展。 



 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 

時   間 活  動  內  容 演講者/主  持  人 

8：30～9：00 報到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9：00～9：10 開幕式 王校長惠足、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：10 校本資優課程-方案規畫 
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 

郭舒文老師 

10：10～10：20 中場休息 鹽水國小 

10：20～11：20 校本資優課程-方案推行 

新北市中正國小 

郭舒文老師 

11：20～11：30 中場休息 鹽水國小 

11：30～12：30 校本資優課程-方案分享 
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 

郭舒文老師 

12：30～ 賦歸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 

十二、 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臺南市111年資優教育教師增能系列研習計畫- 

教師行動研究研習 

一、 依 據： 

    (一)「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」實施項目辦理。 

    (二) 111年度臺南市資優教育發展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 的： 

    (一)為增進本市資優教師教學專業知能，以有系統的步驟與方法來發現問題、 

        解決教學問題，真正作為教學專業自主的參與者及建構者。 

    (二)為提升本市資優教師在實務行動過程中進行反思的能力，以改進實務工作 

        效能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) 

五、參加人員與給假說明： 

(一)本市國中、小附設資優班學校至少推派2人參加，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

師則採自由參加，共計30人。 

(二)參加教師請所屬單位惠予公(差)假，研習結束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111年8月22日(星期一) 

七、辦理地點: 鹽水國小玉順館。〈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37號〉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8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：00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線上報名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額滿即止，以全國特教資訊

網登錄報名為錄取原則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提供本市資優教師與專家、學者或組織中的成員共同合作，將問題

發展成研究主題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，以期能解決實際問題。 

 

 

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 

時   間 活  動  內  容 演講者/主  持  人 

8：30～9：00 報到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9：00～9：10 開幕式 王校長惠足、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：40 

教育行動研究的理論與素養導向實踐 

「資優教師即研究者」的理想與實踐 

台南大學 

陳英豪教授 

10：40～11：00 中場休息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11：00～11：50 
資優教育相關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與教育

行動研究 

台南大學 

陳英豪教授 

11：50～12：00 賦歸 資優中心、輔導室 

十二、 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